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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
【發布單位】公安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禁毒委員會辦公室
【發布日期】2015年9月24日
【實施日期】2015年10月1日

【法規沿革】
‧公通字[2015]27號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bookmark: a1]第1條
　　為加強對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的管理，防止非法生產、經營、運輸、使用和進出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和《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bookmark: a2]第2條
　　本辦法所稱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是指未作為藥品生產和使用，具有成癮性或者成癮潛力且易被濫用的物質。
[bookmark: a3]第3條
　　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按照藥用類和非藥用類分類列管。除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品種目錄已有列管品種外，新增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由本辦法附表列示。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目錄的調整由國務院公安部門會同國務院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和國務院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負責。
　　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發現醫藥用途，調整列入藥品目錄的，不再列入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目錄。
[bookmark: a4]第4條
　　對列管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生產、買賣、運輸、使用、儲存和進出口。因科研、實驗需要使用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在藥品、醫療器械生產、檢測中需要使用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標準品、對照品，以及藥品生產過程中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中間體的管理，按照有關規定執行。
　　各級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依法加強對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處理。
[bookmark: a5]第5條
　　各地禁毒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禁毒辦）應當組織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加強對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的監測，並將監測情況及時上報國家禁毒辦。國家禁毒辦經匯總、分析後，應當及時發佈預警資訊。對國家禁毒辦發佈預警的未列管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各地禁毒辦應當進行重點監測。
[bookmark: a6]第6條
　　國家禁毒辦認為需要對特定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進行列管的，應當交由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專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家委員會）進行風險評估和列管論證。
[bookmark: a7]第7條
　　專家委員會由國務院公安部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工業和資訊化管理部門、海關等部門的專業人員以及醫學、藥學、法學、司法鑒定、化工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
　　專家委員會應當對擬列管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進行下列風險評估和列管論證，並提出是否予以列管的建議：
　　（一）成癮性或者成癮潛力；
　　（二）對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性；
　　（三）非法製造、販運或者走私活動情況；
　　（四）濫用或者擴散情況；
　　（五）造成國內、國際危害或者其他社會危害情況。
　　專家委員會啟動對擬列管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的風險評估和列管論證工作後，應當在3個月內完成。
[bookmark: a8]第8條
　　對專家委員會評估後提出列管建議的，國家禁毒辦應當建議國務院公安部門會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和衛生計生行政部門予以列管。
[bookmark: a9]第9條
　　國務院公安部門會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和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應當在接到國家禁毒辦列管建議後6個月內，完成對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的列管工作。
　　對於情況緊急、不及時列管不利於遏制危害發展蔓延的，風險評估和列管工作應當加快進程。
[bookmark: a10]第10條
　　本辦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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